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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

的提示性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  

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系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

“创维数字”）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

—RGB 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维 RGB”）的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液晶科技”）购买资产而发生。  

1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内部批准程序  

①2016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依法定程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

会议，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各项议案。 

②2016年 1 月 14 日，公司董事会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了召开相

关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。  

③2016 年 1 月 29 日，公司依法定程序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

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<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

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

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

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>

及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>等协议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、备考审阅报告以及资产评估

报告的议案》、《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

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

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

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议案》等议案，批准公司本次重组事宜。  

2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中国商务部的批准  

2016 年 4 月 26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《关于核准创

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向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

批复》（证监许可 [2016]929 号），核准公司向液晶科技发行

35,747,727 股股份。鉴于公司 2015 年度分红方案对本次发行价格的

影响，本次发行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36,055,014 股。 

2016 年 9 月 28 日，商务部下发《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创维液晶

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投资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商资批

[2016]895 号），原则同意液晶科技以持有的创维液晶器件（深圳）

有限公司 49%股权认购创维数字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36,055,014股。 

3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票发行



情况  

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2.32 元/股，上市公司将向液晶

科技发行 35,747,727 股股份，不足一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

积。鉴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的影响，公司本次向液

晶科技新增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由原来的 12.32 元/股调整为 12.22

元/股，发行数量由原来的 35,747,727 股调整为 36,055,014 股。 

二、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情况  

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前后，创维 RGB 及其一致行动人液晶科技的

持股变化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
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前 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后 

股票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股票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

创维 RGB 584,548,508 58.54% 584,548,508 56.50% 

液晶科技 0 0.00% 36,055,014 3.49% 

合计 584,548,508 58.54% 620,603,522 59.99% 

根据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交豁免申请，直接向证券

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：……

（三）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

股份的 50%的，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

地位”。  

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

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： 

1、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前，创维 RGB 在创维数字中拥有权益的



股份为 58.54%，超过创维数字已发行股份的 50%。 

2、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后，创维数字已发行股份总额由

998,503,266 股变更为 1,034,558,280 股，创维 RGB 及其一致行动人

液晶科技合计持有创维数字 620,603,522 股股份，占创维数字已发行

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59.99%。创维数字已发行股份总额超过 4 亿股，

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不低于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%，因此，本次

投资者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创维数字的上市地位。  

三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情况 

请参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之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

事项的公告》。 

四、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权

益变动的专项核查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

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




